








附
件

1

太
白

县
2
0
2
3
年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推
进

乡
村

振
兴

补
助

资
金

分
配

汇
总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项
目

类
型

项
目

数
量

投
入

资
金
（

万
元

）

预
算

支
出

功
能

科
目

预
算

支
出

经
济

科
目

合
计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宝
市

财
办

农
〔

2
0
2
3
〕

1
5
号

1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产
业

发
展

2
1
7
8
.
8

1
7
8
.
8

2
1
3
0
5
0
5
生

产
发

展
5
0
9
0
3
个

人
农

业
生

产
补

贴

2
林

业
局

产
业

发
展

2
2
6
8

2
6
8

2
1
3
0
5
0
5
生

产
发

展
5
0
9
0
3
个

人
农

业
生

产
补

贴

3
水

利
局

其
他

1
1
3
.
2

1
3
.
2

2
1
3
0
5
9
9
其
他
巩
固
脱

贫
衔

接
乡

村
振
兴
支
出

5
0
2
9
9
其

他
商

品
和

服
务

支
出

4
各

镇
其

他
1

2
0

2
0

2
1
3
0
5
9
9
其
他
巩
固
脱

贫
衔

接
乡

村
振
兴
支
出

5
0
2
9
9
其

他
商

品
和

服
务

支
出

5
住

建
局

其
他

1
2
2

2
2

2
1
3
0
5
9
9
其
他
巩
固
脱

贫
衔

接
乡

村
振
兴
支
出

5
0
2
9
9
其

他
商

品
和

服
务

支
出

6
文

旅
局

产
业

发
展

1
2
0

2
0

2
1
3
0
5
0
5
生

产
发

展
5
0
9
0
3
个

人
农

业
生

产
补

贴

7
乡

村
振

兴
局

环
境

整
治

1
2
0

2
0

2
1
3
0
5
0
4
农
村
基
础

设
施

建
设

5
0
3
0
2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
其
他

1
1
0

1
0

2
1
3
0
5
9
9
其
他
巩
固
脱

贫
衔

接
乡

村
振
兴
支
出

5
0
2
9
9
其

他
商

品
和

服
务

支
出

合
计

1
0

5
5
2

5
5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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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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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2

太
白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产
业

发
展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农

业
农

村
局

产
业

直
补

项
目

按
年

度
产

业
扶

持
奖

励
政

策
，

对
自

主
发

展
产

业
的

农
户

、
企

业
、

合
作

社
、

家
庭

农
场

等
新

型
经

营
主

体
进

行
补

助
奖

励
。

对
当

年
发

展
蔬

菜
的

农
户
（

不
含

复
种

）
,每

亩
补

助
2
0
0元

,
每

户
最

高
补

助
3
0
0
0
元

；
当

年
发

展
食

用
菌
1
0

万
袋

以
上
,
每

户
最

高
补

助
5
0
0
0
元

；
当

年
新

养
殖

中
华

蜂
1
0箱

以
上

,
每

箱
补

助
1
0
0元

,
每

户
最

高
补

助
5
0
0
0
元

等
；

农
户

发
展

林
麝
，

每
只

补
助
1
0
0
0元

。
当

年
新

增
种

植
太

白
贝

母
等

名
贵

中
药

材
，
每

亩
补

助
3
0
0
0元

，
每

户
最

高
补

助
1
0
0
0
0
元

。
当

年
发

展
冰

葡
萄

（
利

用
台

塬
地
）

，
每

亩
补

助
2
0
0
0
元

,
每

户
最

高
补

助
1
0
0
0
0
元

。

7个
镇

各
村

2
0
2
3
年

1
0
0
0

1
5
8
.
8

带
动

全
县

农
户

6
6
0
0
户

1
.
4
万

人
壮

大
发

展
产

业
，

每
户

增
加

收
入

8
0
0
元

，
巩

固
拓

展
脱

贫
攻

坚
成

果
。

2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白
杨

塬
村

食
用

香
醋

作
坊

投
资

在
白

杨
塬

村
修

建
2
5
0
平

方
米

砖
混

结
构

厂
房

用
于

制
造

香
醋

，
外

部
修

建
围

墙
（

周
长

3
0米

，
高

2
.
2米

）
，

安
装

大
门

，
院

内
地

面
硬

化
5
0平

方
米

；
内

部
配

备
自

动
制

坯
机

1
台

，
发

酵
池
1
0
座

（
深

1
.
5
米

，
长

4
米

，
宽

3
米
）

，
搅

拌
池
1
座

（
深

1
.
5
米

，
长

4
0
米
，

宽
2米

）
，

淋
醋

池
1
座
（

深
3
米

，
长

2
米

，
宽

1
.
5米

）
，

1
0只

缸
，

灌
装

流
水

线
1
个

，
曲

房
1
座

（
3
0平

方
米

）
，

通
水

管
道

4
0
米
，

锅
炉

房
1
座
（

3
0
平

方
米

）
，

储
存

罐
1
个

（
高

1
5米

，
直

径
2
米

）
，

管
护

用
房

1
间

（
3
0
平

方
米
）

。

桃
川

镇
白

杨
塬

村
2
0
2
3
年

7
0

2
0

该
项

目
建

成
后

，
预

计
年

收
益

3
.
5
万

元
，

其
中

6
0
%
（

2
.
1
万

元
）

用
于

给
全

村
农

户
分

红
，

4
0
%
（

1
.
4
万

元
）

留
作

村
集

体
经

济
。

合
计

1
0
7
0

1
7
8
.
8

-
 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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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3

太
白

县
林

业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产
业

发
展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林

业
局

强
里

川
村

林
麝

养
殖

项
目

经
营

方
式

：
承

包
经

营
  
 
 
 
 
 
 
 
 

建
设

内
容

：
（

1
）
新

建
砖

混
结

构
林

麝
养

殖
圈

舍
8
0
间
；

（
2
）

新
建

挡
墙

：
长
1
0
0
米

*
宽
0
.
8
米
*
高

3
米

，
共

计
2
4
0
立

方
米

；
（
3
）
新

建
排

水
渠

长
1
0
0米

；
（
4
）

购
买

林
麝

种
源

7
对

等
基

础
设

施
配

套
建

设
。

  

咀
头
镇

强
里
川
村

2
0
2
3
年

1
6
8

1
6
8

项
目

建
成

后
，
产

权
归

强
里

川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，

在
承

包
期

内
由

经
营

主
体

进
行

后
续

管
护

，
村

集
体

管
护

责
任

人
跟

进
监

督
。
多

元
化

发
展

产
业

，
巩

固
脱

贫
成

效
，
预

计
村

集
体

年
收

益
将

达
到

1
2
万

元
以

上
，
收

益
的

6
0
%
万

元
用

于
全

村
1
5
2
户

4
8
7
人
（

其
中

：
脱

贫
户

6
6户

2
2
2
人

）
群

众
分

红
,
4
0
%
用

于
集

体
经

济
发

展
壮

大
。

并
通

过
技

术
指

导
带

动
全

村
1
4
1
户

农
户

参
与

养
殖
，

通
过

园
区

务
工

及
带

动
群

众
养

殖
，
增

加
群

众
收

入
。

2
林

业
局

王
家

堎
镇

和
平

村
林

麝
养

殖
产

业
园

区
建

设
项

目
（

一
期

）

经
营

方
式

：
承

包
经

营
。

产
权

归
属

：
太

白
县

王
家

堎
镇

和
平

村
股

份
经

济
合

作
社

。
建

设
内

容
：

①
新

建
林

麝
圈

舍
1
5
0

间
，
晾

晒
场

2
0
0平

方
米

，
储

存
间

、
操

作
间
、

治
疗

室
等

1
1间

，
配

套
建

设
围

墙
、

天
网
、
桥

架
、
化

粪
池

；
②

购
买

林
麝

种
苗

1
0对

; 
③

建
设

水
、

电
、

路
等

配
套

设
施
。

王
家

堎
镇

和
平

村
2
0
2
3
年

2
6
0

1
0
0

项
目

建
成

后
，

产
权

归
和

平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，

在
承

包
期

内
由

经
营

主
体

进
行

后
续

管
护

，
村

集
体

管
护

责
任

人
跟

进
监

督
。

预
计

年
收

入
4
5
万

元
，

其
中

6
0
%
收

益
用

于
全

村
1
7
9
户

5
2
7
名

（
6
7户

2
1
0名

脱
贫

户
，

6
户

1
2名

监
测

户
）

农
户

分
红

；
4
0
%
收

益
留

存
村

股
份

经
济

合
作

社
，

用
于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壮
大

。
合

计
4
2
8

2
6
8

-
 
3
 
-



附
件
4

太
白

县
水

利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其
他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水

利
局

小
型

水
利

工
程

设
施

管
护

公
益

岗
位

项
目

每
村

至
少

聘
请

1
人

，
对

全
县

各
行

政
村

已
建

成
投

运
的

农
村

水
源

地
管

网
、

日
常

运
营

进
行

管
理

维
护

，
发

放
相

应
补

助
，

每
人

每
月

补
助

不
低

于
6
0
0元

。

7
个

镇
4
4
个

行
政

村
2
0
2
3年

1
3
.
2

1
3
.
2

提
高

农
村

供
水

处
理

设
施

管
护

水
平
，

确
保

已
建

成
投

运
的

农
村

供
水

设
施

正
常

运
行
，

改
善

农
村

人
居

饮
水

环
境

。

合
计

1
3
.
2

1
3
.
2

-
 
4
 
-



附
件
5

各
镇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其
他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咀

头
镇

太
白

县
农

村
污

水
处

理
设

施
运

行
维

护
公

益
岗

位
项

目

每
村

至
少

聘
请

1
人
，

对
咀

头
镇

1
1个

村
（

除
李

家
沟

村
、

白
云

村
）

安
排

5
.
5万

元
；

靖
口

镇
6
个

村
安

排
3
万

元
；

桃
川

镇
6
个

村
安

排
3
万

元
；

鹦
鸽

镇
1
0个

村
（

除
龙

窝
村

）
安

排
5万

元
；

王
家

堎
镇

3
个

村
安

排
1
.
5
万

元
；
太

白
河

镇
2
个

村
安

排
1
万

元
；

黄
柏

塬
镇

2
个

村
（
除

皂
角

湾
村

）
安

排
1
万

元
，

进
行

污
水

处
理

设
施

管
护

，
发

放
相

应
补

助
，
每

人
每

月
补

助
不

低
于

6
0
0

元
。

1
1个

村
（

除
白

云
村

、
李

家
沟

村
）

2
0
2
3年

5
.
5

5
.
5

提
高

农
村

污
水

处
理

设
施

管
护

水
平
，

确
保

已
建

成
投

运
的

农
村

污
水

处
理

设
施

正
常

运
行

，
改

善
农

村
人

居
环

境
和

生
态

环
镜

。

2
靖

口
镇

6
个

村
2
0
2
3年

3
3

3
鹦

鸽
镇

1
0个

村
（

除
龙

窝
村
）

2
0
2
3年

5
5

4
桃

川
镇

6
个

村
2
0
2
3年

3
3

5
王

家
堎

镇
3
个

村
2
0
2
3年

1
.
5

1
.
5

6
太

白
河

镇
2
个

村
2
0
2
3年

1
1

7
黄

柏
塬

镇
2
个

村
（

除
皂

角
湾

村
）

2
0
2
3年

1
1

合
计

2
0

2
0

-
 
5
 
-



附
件
6

太
白

县
住

建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其
他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住

建
局

农
村

生
活

垃
圾

清
运

管
理

公
益

岗
位

项
目

每
村

至
少

聘
请

1
人

，
对

农
村

生
活

垃
圾

进
行

收
集

储
运

对
设

施
进

行
维

护
，

发
放

相
应

补
助

，
每

人
每

月
补

助
不

低
于

6
0
0元

。

各
镇

全
县

4
4个

行
政

村
2
0
2
3年

2
2

2
2

改
善
4
4
个

村
农

村
人

居
环

境

合
计

2
2

2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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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7

太
白

县
文

旅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产
业

发
展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（

宝
市

财
办

农
〔
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文
旅
局

关
上

街
村

民
宿

改
造

提
升

项
目

经
营

方
式

：
自
主
经
营

建
设

内
容

：
在
关
上
街
老
市
场

房
屋

基
础
上

，
改
造
房
屋

1
8
间

2
7
0
平

方
米

；
在
原
旧
公
厕
基

础
上

，
改
建
标
准
化
公
厕

1
座

5
5
平

方
米

；
购
置
和
安
装
供
水

、
供

电
等
配
套
设
施

。

靖
口

镇
关

上
街

村
20
23
年

12
0

20

项
目
建
成
后

，
产
权
归
关
上
街
村

股
份
经
济
合
作
社

，
由
经
营
主
体

进
行
后
续
管
护

，
村
集
体
管
护
责

任
人
跟
进
监
督

。
能
有
效
提
升
靖

口
镇
乡
村
旅
游
线
路
品
质

，
推
动

镇
域
乡
村
旅
游
产
业
发
展

，
助
力

乡
村
振
兴

，
并
完
善
关
上
街
村
及

镇
区
接
待
功
能

，
带
动
关
上
街
村

集
体
经
济
发
展
壮
大

，
受
益

9
3
户

2
8
5
人
，

预
计
带
动
每
户
年
增
收

4
6
0
元
。

合
计

12
0

20

-
 
7
 
-



附
件

8

太
白

县
乡

村
振

兴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其
他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
位
具

体
项

目
名

称
建

设
内

容
及

规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乡

村
振

兴
局

2
0
2
3
年

项
目

管
理

费

用
于

项
目

可
行

性
研

究
、

项
目

评
估

、
实

地
考

察
、

检
查

验
收

、
成

果
宣

传
、

档
案

管
理

、
项

目
公

告
公

示
、

报
账

管
理

、
招

标
采

购
、

项
目

监
理

、
购

买
第

三
方

服
务

、
绩

效
评

价
等

方
面

费
用

，
以

及
发

生
的

印
刷

费
、

培
训

费
、

评
审

费

等
方

面
经

费
开

支
。

7
个

镇
各

村
2
0
2
3
年

5
0

1
0

解
决

用
于

项
目

前
期

设
计

、
评

审
、

招
标

、
监

理
以

及
验

收
等

与
项

目
管

理
相

关
的

支
出

。

合
计

5
0

1
0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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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9

太
白

县
乡

村
振

兴
局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（

环
境

整
治

）

序
号

项
目

主
管

单
位

具
体

项
目

名
称

建
设

内
容

及
规

模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建
设

时
间

资
金

投
入

（
万

元
）

绩
效

目
标

镇
名

村
名

计
划

下
达

本
次

下
达

市
级

财
政

衔
接

补
助

资
金

（
宝

市
财

办
农

〔
2
0
2
3
〕

1
5
号

）

1
乡

村
振

兴
局

火
烧

滩
村

农
村

污
水

收
集

处
理

建
设

项
目

开
挖
火
烧
滩
村
二
组
倒
回

沟
移
民
点
损
毁
污
水
管
道

5
0
0
米
，
更
换
φ
4
0
0
波
纹

管
5
0
0
米
，
建
立
观
察
井
2
0

个
、
2
0
吨
三
格
化
粪
池
一

座
，
硬
化
开
挖
管
道
路
面

5
5
0
㎡
。

鹦
鸽

镇
火

烧
滩

村
2
0
2
3年

6
0

2
0

解
决

二
组

倒
回

沟
移

民
点

污
水

乱
排

现
象

，
改

善
1
7
6
名

群
众

人
居

环
境

整
体

面
貌

。

合
计

6
0

2
0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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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1
0

绩
效
运
行
监
控
表

（
2
0
2
3
年

度
）

项
目
名

称
项

目
负

责
人

主
管
部

门
实

施
单

位

资
金
情

况
类

别
年

初
预

算
数

1
-
(
6
月

)
1
2
月

执
行

数

预
算

执
行

率

（
万
元

）
年
度
资
金
总
额
：

其
中
：
财
政
拨
款

 
 
 
 
 
 
其

他
资

金

年
度

总
体

目
标

绩
效

指
标

一
级
指
标

二
级
指
标

三
级
指
标

年
度

指
标

值
1
-
 
1
2
 
月

完
成

情
况

全
年

预
计

完
成

情
况

偏
差

原
因

分
析

备
注

产
出
指
标

数
量
指
标

质
量
指
标

时
效
指
标

成
本
指
标

效
益
指
标

经
济
效
益
指

标

社
会
效
益
指

标

生
态
效
益
指

标

可
持
续
影
响

指
标

满
意
度
指
标

服
务
对
象
满

意
度
指
标

预
算

资
金

申
请

单
位

领
导

: 
 
 
 
 
  
 
 
 
 
  
 
预

算
资

金
申

请
单

位
审

核
人

员
:
 
 
 

-
 
1
0
 
-



附
件
1
1

绩
效
目

标
自
评
表

（
2
0
2
3
年
度
）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
负
责

人
及

电
话

主
管
部
门

实
施

单
位

资
金
情
况

（
万
元

）

全
年

预
算

数
(
A
)

全
年

执
行

数
(
B
)

分
值

执
行

率
(
B
/
A
)

得
分

年
度
资
金
总
额

：
1
0

其
中

：
本
年
财
政
拨
款

-
-

 
其
他
资
金

-
-

年
度

总
体

目
标

年
初
设
定
目
标

年
度

总
体

目
标

完
成

情
况

综
述

绩
效

指
标

一
级

指
标

二
级
指
标

三
级
指
标

分
值

年
度

指
标

值
全

年
实

际
值

得
分

未
完

成
原

因
及

拟
采

取
的

改
进

措
施

产
出

指
标

(
5
0
分

)

数
量
指
标

质
量
指
标

时
效
指
标

成
本
指
标

.
.
.
.
.
.

效
益

指
标

（
3
0

分
）

经
济
效
益
指

标

社
会
效
益
指

标

生
态
效
益
指

标

可
持
续
影
响

指
标

.
.
.
.
.
.

满
意

度
指

标
（
1
0

分
）

服
务
对
象
满

意
度
指
标

.
.
.
.
.
. 得
分

1
0
0 -
 
1
1
 
-


